
证券代码：300059           证券简称：东方财富        公告编号：2017-095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是银企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双方所达成的任何具体

合作项目，由双方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等在本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就具体合作

的条款和条件另行签署合作协议予以约定。 

2、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没有披露其他框架协议。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全面深化双方合作关系，实现强强联合、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探索衍生

双方业务场景应用，为用户带来极致客户体验和更好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东方财

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

商银行”）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签订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100003962T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注册资本：34932123.4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同业拆借业务；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贴现、转贴现；各类汇兑业务；代理资金清算；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销售业务；代理发行、代理承销、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收代付业务；代理

证券资金清算业务（银证转账）；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代理政策性银行、外国政

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保管箱服务；发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托管业务；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年金账户管

理服务；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

证业务；贷款承诺；企业、个人财务顾问服务；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出口托收及进口代收；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

外汇担保；发行、代理发行、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

代客外汇买卖；外汇金融衍生业务；银行卡业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业务；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工商银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金额，无需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宗旨、目标和原则 

双方本着向客户提供优质、创新服务的宗旨，基于“长期合作、互利共赢”

的合作原则，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开展长期、全面、深入的互联网、

金融及商务营销合作，不断增强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地位，为实现共同发展和

双赢目标，拟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成为新兴互联网技

术与传统金融深度合作的新典范。 

2、合作范围 

（1）平台引流 

双方开展平台引流合作，通过商城入驻、业务互嵌等方式实现工商银行三融

平台（融 e行、融 e联、融 e购）客户与公司全平台（东方财富网、天天基金网、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客户资源共享；

开展证券经纪业务、信用卡、投资理财、账户体系、集团采购等方面的合作，构

建互通的积分体系，实现客户共享、内容互嵌及场景共建的合作目标。 

（2）资讯互通 

公司基于行业领先的金融资讯供应商的市场地位，通过多种方式为工商银行



及其客户提供数据推送、数据整理及数据分析等专业化数据资讯服务，建立市场

及各类金融投资品的资讯、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工商银行通过互联网直播等方

式，为公司客户提供专业化的金融咨询和知识培训等服务。 

（3）零售金融产品销售合作 

在双方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基于 II 类账户体系建设，共同探索工商银

行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智能投顾、贵金属等金融产品在公司平台的推广。 

（4）信用卡及消费信用贷款合作 

整合双方集团资源，以极致化客户体验为目标，以个性化权益及创新为突破，

合作推出联名信用卡，并赋予联名信用卡多种定制权益。双方通过联合开展主题

营销活动，配置信用卡专属权益等方式扩大客户规模。另外双方还可基于风险数

据模型和历史信用记录开展消费信用贷款合作。 

（5）基金代销业务合作 

工商银行旗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旗下基

金代销机构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将继续深化已

有的基金代销合作，丰富合作类型，创新基金代销模式，开展智能投顾合作，共

同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基金配置服务。 

（6）私人银行业务合作 

双方基于各自的产品优势和服务优势，共同构建客户分层管理体系，为双方

高净值客户提供专属产品、财富管理、定制财经资讯、证券业务优惠等私人银行

增值服务。 

（7）证券业务合作 

工商银行加强与东方财富证券现有的经纪业务、同业存款、保证金结算以及

三方存管等负债类、代理类业务合作规模，双方争取在行内综合评价分类等级上

调后，进一步开展资金、资管业务合作。 

（8）托管业务合作 

公司为工商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共同开发托管投资服务平台。工商银行允许

其托管客户（非自然人客户）通过工商银行资产托管投资服务平台选择公司旗下

天天基金开展公募基金等场外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投资。 

3、协议书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二年。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银企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

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是公司与工商银行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双方所达成的任何具体合

作项目，由双方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等在本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就具体合作的

条款和条件另行签署合作协议予以约定，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双方业务

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具体合作存在不确定性。 

五、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及进展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没有披露其他框架协议。 

六、备查文件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合作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